
摘  要 

「邊境稅調整」（border tax adjustment）機制的目的在於降低各國因不同稅

制造成產品負擔不同成本，導致影響該產品於進入貿易活動時之競爭力。因其所

調整的手段多半透過貿易政策工具的方式（例如針對進口產品課稅或減免出口產

品之稅賦），因此必須符合 GATT/WTO 下之相關規範。於全球暖化此一環境問

題逐漸受到全球重視之際，許多國家透過開徵能源稅以及碳稅作為管制溫室氣體

排放的政策工具，但各國間不同稅制設計以及並非大多數的國家均開徵類似的稅

賦，均對於產品於不同市場間的成本與競爭力造成相當大的影響。目前已開徵能

源稅或碳稅之國家，顧及其產業競爭力，逐漸考慮使用邊境稅調整此一手段以減

緩此類稅制開徵所造成的產業衝擊，本文選擇以邊境稅調整機制於 GATT/WTO
下之規範現況分析為主要研究內容，討論此一機制是否能有效的減緩能源稅以及

碳稅開徵對象產品或產業所面臨之國際競爭壓力，若答案為是，則將進一步以

GATT/WTO 下對邊境稅調整之規範為依據，建議邊境稅調整機制應如何被納入

能源稅以及碳稅的課徵機制。 

於詳細分析 GATT/WTO 下有關進口邊境稅調整規範──主要包括

GATT1994 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條註釋、與 GATT1994 第二條第二項第 a 款，以

及出口邊境稅調整規範──主要包括 GATT1994 第十六條註釋（Ad Article 
XVI）、GATT1994 第六條第四項、SCM 協定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註釋

1、SCM 協定附件一第 g、h 項以及附件二之後，得知 GATT/WTO 下進口與出口

之邊境稅調整規範有其不對稱性。據此，本文的初步研究成果如下：第一、邊境

稅調整機制雖然並無法圓滿解決開徵能源稅或碳稅之國家的產業競爭壓力，且甚

至可能無法達成能源稅或碳稅開徵的環境目的，但是，將尺度拉回國家的層級，

並以目前實務上多半針對能源產品（包括電力）本身或其使用∕消費為課徵的對

象，面對能源稅或碳稅的開徵，鋼鐵業、鋁業、造紙業、化學業以及水泥業等所

受衝擊最大的產業，確實面臨來自沒有開徵能源稅或碳稅國家之產品於本國以及

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壓力，相較於目前實務上選擇對該些產業給予例外待遇，邊境

稅調整措施確實可兼顧減緩競爭壓力，並落實能源稅以及碳稅所欲達成的（內國）

環境目的。第二、端視能源稅與碳稅的課徵對象（各類的能源產品、抑或是非能

源產品類的所有產品）、稅率計算的方法（以產品的重量、價格、碳含量、生命

週期中的碳排放量等）、以及稅賦的種類（貨物稅、銷售稅等），欲設計合乎

GATT/WTO 規範的進口邊境稅調整與出口邊境稅調整機制，由於有上述所提的

差異性，因此必須有不同的制度設計。 

於考慮我國的能源稅制時，是否要納入邊境稅調整機制，僅為整體稅制考量



當中的一環，故，本文希望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一來希望引起國內更優秀的法

律研究者對此一議題的研究興趣，二來也希望提供主管機關於討論能源稅與碳稅

時，另一個需要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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